




奥德南美旅游出访服务协议

甲方：北京艾肯中和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9号院3号楼(创达大厦）
邮编：100000
电话：18802130800
传真：-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1510
邮编：100125
电话：010-65877429
传真：010-6587059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奥德出访4月德国斯图加特SRA团”的有关事宜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1条  行程团体出行定制服务概况： 
1 名称：奥德南美旅游出访团
2 时间：2023年76月3-11日
3 地点：奥地利阿根廷，德国智利
4 人数：6人
	天数
	国家
	日期
	行程安排与住宿
	城市

	1
	[bookmark: _GoBack]中国-
奥地利
	7月3日
周一
	-21:05左右维也纳机场接机，送至酒店。
	维也纳

	2
	奥地利
	7月4日
周二
	-商务包车，维也纳赴林茨
-住林茨
	林茨

	3
	奥地利-法国
	7月5日
周三
	-商务包车，林茨市内及周边
-下午从林茨到维也纳送机，前往法国巴黎。
巴黎段全程客户自行安排。
	林茨-维也纳-巴黎

	4
	法国-德国
	7月8日
周六
	15:40左右法兰克福机场接机，开始德国段地接服务。
-住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

	5
	德国
	7月9日
周日
	-商务包车，法兰克福市内
-住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

	6
	德国
	7月10日
周一
	-商务包车，法兰克福市内
-住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

	7
	德国
	7月11日
周二
	-商务包车，法兰克福赴杜伊斯堡，晚餐后送机杜塞尔多夫机场
	法兰克福—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


5 

第2条  服务项目：
第3条 往返国际机票
1. 境外住宿:34-45 星酒店，单人间
2. 境外三餐:中餐或西餐
3. 境外当地交通:8座商务车商务巴士
4. 参加推介会
5. 全程中文导游：司机兼导游
6. 全程旅游保险
7. 企业宣传物料

行程安排如下：
6月3日（星期六）       北京出发
6月4日（星期日）       上午  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                
下午  与投资阿根廷中国企业交流
6月5日（星期一）       上午  拜访阿商会 
                         下午  参访产业园区
6月6日（星期二）       上午  北京经贸推介洽谈会     
下午  布市—圣地亚哥
6月7日（星期三）       上午  与投资智利中国企业交流
下午    参访产业园区
6月8日（星期四）       上午    拜访智中商会                
                         下午    北京经贸推介洽谈会
6月9日（星期五）       上午    圣地亚哥出发返程
6月11日（星期日）     抵京
行程为草拟，以实际为准

第4条  团组团体（旅游）费用： 
经甲乙双方协商，服务项目安排及预定要求，费用如下：
六人费用总计：人民币109262元（含增值税普通发票，可开票项目“旅游服务*旅游费 、旅游服务*团费”），报价详情请见附件“报价单”。
	
	
	
	
	

	
	
	
	
	




1， 王齐月，机票款：经济舱价格18407元，签证费：4000元
2， 肖荣凤，机票款：公务舱价格71555元，签证费：4000元
3， 机票规则说明：公务舱改期费1500元，误机改期费3000元，退票费1900元，误机退票费3800元，经济舱改期费950元，误机费1900元，退票费1300元，误费费260元，如果误机，同时收取误机费及退改签费用。误机时限是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按照封口次数收费。使用去程不可退回程。
4， 4，其他食宿费以后期发生为准结算。
注：以上团组（旅游）费不包含行程中个人产生的其他费用（如当地个人消费、公务护照签证费）、当地个人Wi-Fi费用、公务护照出行保险费、团组在境外临时产生的新增费用（司导加班费、超额餐饮费等）。


支付方式：合同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的100%；如团组在境外产生报价单中未包含的项目或超额项目，经甲方确认后乙方可进行相应安排，新增部分的费用甲方应于团队返回国内后的7个工作日内与乙方结清费用。

支付方式：
按照所有服务项目安排支付100%预付款

如有尾款在收到乙方增值税普通发票后的两个工作日之内支付。乙方帐号信息如下：
开户行：北京交通银行团结湖支行
帐  号：1100 6074 4018 0100 49796
户  名：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第5条  甲方的权利：
1 知悉乙方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如实提供团队团体（南美行程安排服务）的时间安排和其他相关详细内容，并告知有关服务价格及服务标准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2 要求乙方提供约定服务的权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履行协议的情况除外；
3 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甲方有权对乙方侵害权益的行为提出批评、建议。



第6条  甲方的义务： 
1 甲方应遵守协议约定，自觉履行协议。甲方应当按照约定向乙方支付支付团体（南美行程安排服务）费用；
2 甲方不得将乙方所提供的团体（南美行程安排服务）报价、计划等相关材料及商业信息，未经乙方同意提供给第三方。

第7条  乙方的权利： 
1 享有按照协议约定向甲方收取约定费用的权利；
2 在甲方在团体（南美行程安排服务）乙方服务过程中，因甲方人员的个人原因产生的第三方费用，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收取相应的费用。

第8条  乙方的义务： 
1 乙方应当就团体（南美行程安排服务）团队的安排、标准等情况，向甲方做如实陈述，不得虚假、误导性的书面或者口头宣传；
2 乙方应当本着谨慎、周到的原则按照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服务；
3 乙方应该按照团体（南美行程安排服务）约定的日程及双方确认的事宜执行，不得擅自更改。如须变更，须与展览方协商，并征得展览方同意。

第9条 反腐败和商业道德
1 履行本协议规定的职责时，每一方保证并同意完全遵守且促使其员工、董事、管理者、代理或代表其行事的其他人员完全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相关国家和地区有关反贿赂的法律法规，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反贿赂法》。
2 各方理解并同意，在提供本协议项下服务以及从事与此相关的行为时，一方及代表其行事的任何人员都从没有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承诺提供或提议提供任何现金或实物性质的贷款、礼物、捐助、款项或其他有价之物给政府官员和/或政党或使其受益，以期获取或保留业务或获得不正当优势。
3 如果政府官员或其代表或者声称为其代表的人员就本协议所涉事宜直接或间接向一方索要任何金额的钱款或有价之物，该方应立即向另一方报告。
4 双方承认、同意并保证理解并将遵守有关礼品馈赠、娱乐机票定制服务和反腐败的法律法规。
5 每一方同意提交的所有发票、报告、声明、账簿或记录在各个方面都真实准确，并且全面准确地描述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费用和/或付款的性质和对象。每一方同意根据另一方的要求提供其准确编制账簿和记录所需的所有重要信息。未取得另一方书面批准之前，每一方不会就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个人或公司支付佣金、中间人费用或推荐费用。
6 卖方保证并同意其提供的信息在所有实质性方面都真实、准确且完整。卖方同时保证并同意，如果得知其所提供的信息不再准确，将通知买方。
7 在另一方违反以上任何条款的情况下，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受影响方及其关联公司、以及受影响方和关联公司的管理人员、董事和员工因违约方方未遵守上述义务而遭受索赔、责任、罚款、处罚、损失或损坏，并使前述公司和人员免遭损害。

第10条  责任约定： 
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第11条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在执行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应选择仲裁。

第12条  协议的生效： 
本合同共叁页，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北京艾肯中和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代表：                                      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